关于印发《湖北第二师范学院绩效工资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院（系）、处级单位：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绩效工资实施办法（试行）》已于2013年6月18日经学校第一届工会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报学校党政联席会批准，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2013年7月6日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绩效工资实施办法
[bookmark: _GoBack]（试行） 

为深化人事分配制度改革，健全绩效工资制度，根据湖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湖北省其他事业单位实施绩效工资指导意见的通知》（鄂政办发[2011]126号）和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省直其他事业单位实施绩效工资有关问题暂行意见的通知》（鄂人社发[2012]26号）的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一、指导思想 
稳步推进学校人事分配制度改革，建立健全体现岗位绩效和分级分类管理的收入分配制度，进一步调动广大教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增强办学活力和核心竞争力。 
基本原则： 
1、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优绩优酬。以工作人员实绩和贡献为依据，搞活内部分配，完善与岗位职责、工作业绩、实际贡献紧密联系和鼓励创新的分配激励机制。 
2、平稳过渡，有效衔接。在清理规范津补贴的基础上，充分考虑现行体现岗位绩效的校内津贴分配方案与相关政策进行有效衔接。 
3、规范管理，分类考核。坚持“以人为本、注重实绩、激励先进、促进发展、客观公正”的原则，建立健全绩效考核指标体系。 
4、突出重点，统筹兼顾。突出教师岗位的主体地位，同时兼顾各类岗位和各类人员的实际，注重岗位和绩效相结合，充分发挥奖励性绩效工资的激励和导向作用。 
5、分级管理，二次分配。按照管理重心下移、责权利对等的基本原则，实行院系经费包干的院系管理模式和分配制度，调动院系在教学科研、队伍建设、学科专业建设、服务社会等方面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在学校核定各院系绩效工资总量的基础上，各院系根据学院总体要求，结合本部门实际，制定具体的考核和分配办法。 
二、实施范围:学校正式岗位编制的在册在岗教职工。 
三、绩效工资总量和结构 
绩效工资总量报省人社厅核定后执行，包括可分配绩效工资、保留性绩效工资、鄂政办发[2011]126号文件规定的人才科研绩效工资。可分配的绩效工资分为基础性绩效工资和奖励性绩效工资两部分，其中基础性绩效工资占60％，奖励性绩效工资占40％。基础性绩效工资，主要体现地区经济发展、物价水平和岗位职责等因素；奖励性绩效工资主要体现工作量和实际贡献。随着学校办学发展和办学效益的提高，学校用于教职工收入分配的总额原则上不低于上年度总额，并争取稳步适度的增长。 
四、基础性绩效工资 
年基础性绩效工资总额＝在职人员可分配绩效工资总额×60%。分为岗位绩效工资、出勤工资。 
（一）岗位绩效工资 
1、与所聘岗位对应的分值标准如下： 









	高校教师岗 
	其他专业技术岗 
	党政管理岗 
	工勤技能岗 

	职级 
	计分标准 
	职级 
	计分标准 
	职级 
	计分标准 
	职级 
	计分标准 

	二级（教授） 
	60 
	二级（正高） 
	60 
	三级（正厅） 
	60 
	
	

	三级（教授） 
	52 
	三级（正高） 
	52 
	四级（副厅） 
	52 
	
	

	四级（教授） 
	50 
	四级（正高） 
	48 
	校长助理 
	48 
	
	

	五级（副教授） 
	44 
	五级（副高） 
	42 
	五级（正处） 
	44 
	
	

	六级（副教授） 
	43 
	六级（副高） 
	41 
	六级（副处） 
	40 
	高级技师 
	38 

	七级（副教授） 
	42 
	七级（副高） 
	40 
	七级（正科） 
	33 
	技师 
	31 

	八级（讲师） 
	34 
	八级（中级） 
	34 
	八级（副科） 
	27 
	高级工 
	26 

	九级（讲师） 
	33 
	九级（中级） 
	33 
	九级（科员）（研究生） 
	24 
	中级工 
	21 

	十级（讲师） 
	32 
	十级（中级） 
	32 
	九级（科员）（本科生） 
	20 
	初级工 
	18 

	十一级（助教） 
	28 
	十一级（初级） 
	26 
	
	
	普工 
	18 

	十二级（助教） 
	26 
	十二级（初级） 
	24 
	
	
	
	

	员级 
	18 
	十三级（员级） 
	18 
	
	
	
	

	新进研究生 
	26 
	新进研究生 
	24 
	
	
	
	

	新进本科生 
	18 
	新进本科生 
	18 
	
	
	
	






（1）管理岗位上的试用期（见习期）人员，其基础性绩效工资按照转正定级后拟聘岗位的标准执行。 
（2）管理岗位中的领导职务人员，按岗位责任性质和履行岗位职责的实绩发放岗位责任绩效工资。 
2、岗位绩效工资发放办法 
（1）岗位绩效工资由教职工所在单位考核发放，全年计发12个月。 
（2）考核发放：分为月度岗位绩效工资和年度岗位绩效工资两部分。 
月度岗位绩效工资按月标准的70%计算，按月考核发放。考核称职人员，月岗位绩效工资全额发放；考核基本称职的人员，月岗位绩效工资发放90%；考核不称职的人员，月岗位绩效工资发放60%。 
年度岗位绩效工资标准为全年岗位绩效工资总额的30%，年终由所在单位根据教职工工作业绩情况考核发放。 
（3）各类岗位人员月岗位绩效工资=所聘岗位绩效工资分数×分值（元/分）×发放比例 
3、院系职工的岗位绩效工资的考核发放 
按照分级管理、二次分配的原则，院系对职工的岗位基础性绩效实行分类考核，考核和分配方案经本单位教职工大会通过后报学校审查备案后实施。 
（二）出勤工资 
1、发放标准：在岗人员为1100元/月，见习、试用人员为880元/月。出勤工资按每年十个月（全年除去寒暑假2个月）逐月考核发放。 
2、考勤管理和考核按照《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教职工考勤管理暂行办法》执行。行政机关的管理人员、党群系统工作人员、教辅人员、后勤集团工作人员、院系管理岗位工作人员以及学校规定坐班的人员均实行坐班制，上下班时间除工作需要外按学校作息时间表执行。教学院系教师的考核按照学校对教师工作的要求及所在院系的规定进行。根据考核结果决定是否全额或部分扣减职工的出勤工资。职工缺勤的，在扣减出勤工资的同时，其岗位绩效工资也按相应缺勤天数计算予以扣减。 
五、奖励性绩效工资 
奖励性绩效工资主要体现工作量和实际贡献等因素，包括岗位业绩工资和单项奖励性绩效工资。 
（一）岗位业绩工资 
岗位业绩工资指学校对在岗人员圆满完成本职工作、考核合格、并超额完成额定的教学、科研、管理、服务等目标任务而发放的奖励性绩效工资。该部分绩效工资总量按教学单位（院系）和非教学单位分块核定，其中各院系的总量由学校分别核定。 
1、教学单位（院系）的岗位业绩工资。 
根据院系的学生数、教职工编制数以及年度绩效考核情况核定其奖励性绩效工资总量，由院系进行二次分配，考核和分配方案经本单位教职工大会通过并报学校审查备案后实施。 
2、非教学单位工作人员的岗位业绩工资。 
（1）按照在岗人员的聘岗职级对应的分值（即基础性绩效工资计发的分值），根据岗位考核结果由学校统一核发。 
（2）发放办法。分为月度岗位业绩工资和年度岗位业绩工资两部分，其中，月度岗位业绩工资标准按年度岗位业绩工资月标准的70%计算，按月考核发放；年度岗位业绩工资标准为年度岗位业绩工资总额的30%，年终由所在单位根据教职工工作业绩情况考核发放。 
3、年度考核激励。学校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在年度岗位业绩工资总量基础上适当增加的，其增量部分纳入年终考核发放。 
（二）单项奖励性绩效工资 
实行单项奖励性绩效工资，有利于充分发挥绩效工资分配的激励导向作用，体现向关键岗位、业务骨干和作出突出贡献的工作人员倾斜。 
1、超科研工作量奖励性工资 
专业技术人员完成规定的科研工作量后，超过部分计发超科研工作量奖励性工资。标准根据学院财力确定。 
2、科研绩效工资：教师按科研工作业绩享受科研绩效工资。 
3、岗位责任绩效工资 
按岗位责任性质和履行岗位职责的实绩，对相关岗位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员发放岗位责任绩效工资。 
4、各类专项奖励 
学校对在教学、科研、学科建设以及管理、服务工作中做出突出业绩的教职工发放奖励性绩效工资。 
5、其他专项奖励：主要指人才专项奖励、特聘岗位奖励、专项考核奖励、表彰奖励及上级文件规定可以发放的其他奖励性补贴。 
六、绩效考核办法 
绩效考核分个人考核和单位（部门）目标考核两部分，实行月度考核和年度考核，根据校内相关规定执行。 
七、保留性绩效工资 
实施绩效工资后，统一保留或另行规范的绩效工资为： 
1、国家和省规定的1993年工改冲销64元后的结余津贴56元；国家规定的特岗津贴；女同志卫生费20元／月。 
2、改革性补贴，主要包括交通补贴18元／月，住房补贴(1994年月工资总额的2.5%)，住房公积金。 
3、奖励性补贴，主要包括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单位奖，目标责任奖，档案达标先进单位奖，党建先进单位奖，绿化先进单位奖，文明单位创建奖。 
八、有关具体问题处理意见 
（一）实施绩效工资后，原津补贴中除去保留性绩效工资以外的津补贴部分予以冲销。 
（二）各种假期期间绩效工资（基础性绩效工资和奖励性绩效工资）发放 
1、工作人员享受符合规定的探亲假（本校教职工一般应在寒暑假期间探亲）、婚假、丧假以及法定节假日期间，绩效工资全额发放。 女职工在法定的产假期间享受基础性绩效工资中的岗位绩效工资。 
2、休病假、事假期间绩效工资发放 
①工作人员经批准休病假、事假，相应工作日的绩效工资停发。 
②休病假人员中的省部级以上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荣立一等功且保持荣誉的，以及省以上突出贡献专家，病假期间的基础性绩效工资，6个月以内的全额发放，超过6个月的按90%发放；期间奖励性绩效工资停发。 
3、工作人员未经批准自行休假或旷工的，扣发期间的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累计达7天的，扣发一个月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全年旷工超过10天的，年度考核结果为不合格；连续旷工超过 15个工作日或一年内累计旷工超过 30 个工作日的，按自动离职或作除名处理。 
（三）年度考核不合格、基本合格人员的绩效工资发放 
年度考核不合格的人员，年终按年度考核发放的绩效工资不予发放，且不享受当年的奖励性绩效工资（当年已经发放的奖励性绩效工资在次年待发放的绩效工资中逐步冲销）。年度考核为基本合格的，年终按年度考核发放的绩效工资发放50%。 
（四）待岗、离岗退养等人员生活费发放 
1、待岗期间停发原工资（包括绩效工资）待遇，按本人基本工资80%的标准发放生活费，生活费标准低于当地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按当地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执行。 
2、经批准的离岗退养人员，按退休人员标准发放生活补贴。 
（五）两类岗位任职（原“双肩挑”）人员绩效工资发放 
符合规定的两类岗位任职人员（含离退休人员），可按“就高不就低”原则发放绩效工资和离退休人员补贴。 
（六）当年退休人员绩效工资发放 
实施绩效工资后，当年退休人员绩效工资应按照本人当年在岗工作的时间确定。计算公式为：本人退休当年绩效工资=本人全年绩效工资总额÷12个月×N月（N=在岗工作的月数）。 
九、本办法经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原《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校内津贴分配方案（试行）》同时废止，校内其他有关规定与本办法有不一致的，按本办法规定执行。 
十、本办法由人事处负责解释。 

